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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行政审批局关于灌南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

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灌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灌南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灌南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。

二、项目编码：2202-320724-89-01-447810。  

三、该项目位于灌南县百禄镇、三口镇、田楼镇、新集镇、张店镇、北陈集镇、孟兴庄镇、临港产业区产业园内。

四、主要建设内容：项目总用地面积约504亩，主要建设污水处理厂6座，道路约14.16千米，雨污管网约30千米，仓储设施约11.6万平方米，综合服务楼约3200平方米，公共服务中心约600平方米，配套建设给排水、电气、通信、消防、绿化、传达室、停车场等附属设施。

五、项目估算总投资70865万元。

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二年，自发布之日起计算。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项目的，应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。项目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。 

灌南县行政审批局
2022年2月14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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